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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小額款項支付作業要點 
民國 113 年 03 月 07 日奉核實施 

一、 為使本校小額款項處理程序有所遵循，特定本要點。 

二、 本校凡因公辦理事務時所發生之費用或預支款項在壹萬元以內小額支出，

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 總務處為本要點之管理單位，本要點相關人員如下： 

（一） 執行現金給付作業者:零用金保管人。 

（二） 執行匯款給付作業者:小額匯款承辦人。 

（三） 執行支付員工款項彙整撥付作業者:彙整撥付承辦人。 

四、 現金給付作業管理 

（一） 現金給付作業原則 

1. 本校由總務處設置零用金，負責各處室之各項零星支付作業。 

2. 零用金之用途以符合預算及代辦經費之零星支出為限，不得移作

他用。 

3. 每筆支付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萬元。 

（二） 提撥規定 

本校採零用金提撥制，最高提撥額度為新台幣肆拾萬元整。 

（三） 作業程序 

1. 零用金支付除預借款外，須具有合法憑證且經逐級陳核至校長核

准，方得請付。 

2. 零用金保管人應設置備查簿，將支付款項逐筆登記。 

3. 零用金保管人應將用零用金所支付完成之憑證編製『各類零用金

清單』與『零用金撥補總表』，經主管核章後，送請撥補零用

金。 

4. 主計室收到『零用金清單』與『零用金撥補總表』及相關憑證後

製作支出傳票，出納組依主計室製作之支出傳票，開立支票逕洽

臺灣銀行領現。零用金保管人領回後在零用金系統完成撥補，以

維持零用金周轉順暢。 

（四） 注意事項 

1. 主計室得不定期檢查各零用金保管單位使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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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零用金保管人請款撥補零用金時，每筆支出均應有完整正確之黏

存單，加註付訖日期並加蓋「已用零用金付訖」戳記以防重複付

款。 

3. 每年 12 月 25 日(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次一工作日)，零用金必

須辦理結報，以使各項費用能在適當之會計年度中反映。 

4. 業務承辦人依其業務需要檢附核定簽呈，憑單位主管及總務主任

核章之零用金借據向零用金保管人借款備付，並於借款當日起三

日內(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次一工作日)檢附支出憑證至零用金

保管人處進行核銷程序。 

5. 有關零用金保管及支用情形，未盡事宜之處應依出納管理手冊第

六章零用金規定辦理。 

五、 匯款給付作業管理 

（一） 總務處依主計室所送完成核章之黏存單，整編『小額銀行匯款清

單』，送主計室辦理審核撥付。 

（二） 小額匯款承辦人支付費用時須注意是否內扣銀行手續費。 

（三） 主計室製作受款人之支出傳票，送出納組開立「限交臺銀電匯」支

票，再由小額匯款承辦人領回逕匯受款人帳戶方式處理，其匯款所

產生手續費由受款人自行負擔。 

（四） 主計室收到小額銀行匯款清單，如發現所附單據有疑義，可直接通

知小額匯款承辦人辦理補正手續，無法即時完成補正者，將於下期

報支時核付。 

（五） 匯款給付作業以一週一次為原則。 

六、 支付員工款項彙整撥付 

（一） 總務處彙整撥付承辦人依主計室所送完成核章之黏存單(差旅費、

誤餐費、講師鐘點費、出席費、交通費、其他支付員工款項等)，

整編小額郵局匯款清單，送主計室辦理審核撥付。 

（二） 主計室審核後製作支出傳票，送出納組開立「由出納轉發」或「限

交臺銀電匯」支票。出納組將支票逕送臺銀、上傳薪資系統產製批

次檔案至郵局系統，併同「郵政存簿儲金-薪資存款團體存款單」

送郵局辦理後續支付。完成支付後，逐筆核對黏存單與「郵政存簿

儲金-薪資存款團體存款單」無誤後，送回主計室。 

（三） 支付員工款項彙整撥付以一個月一次為原則。 

七、 本要點，會簽主計室後，奉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改、廢止時亦同。 


